
國立臺東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校年滿六十歲之專任教師

得免接受教學輔導及研習課

程。 

一、本點刪除。 

二、為落實教師提昇

教學品質規範，

爰刪除本點。 

二、本校新進專任教師，任教前

二年應參與本校教學發展中

心、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

育中心或三院舉辦之新進教

師教學研習或工作坊每年至

少八小時，並由辦理單位登

入於系統中供新進教師查

詢。 

三、本校新進專任教師，任教前

二年應參與本校教學發展中

心、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

育中心或三院舉辦之新進教

師教學研習或工作坊每年至

少八小時，並由辦理單位登

入於系統中供新進教師查

詢。 

點次遞移。 

三、新進專任教師任教未滿二年

者，得由教師所屬學院於開

學前諮詢各系(所、學位學

程)後指派教師擔任傳授者

(Mentor)，指派時以院級以

上教學優良教師為優先，提

供教學與環境適應之協助。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由中心主任指派。上述指

派之人員應提交教學發展委

員會審議。本校專任教師自

願請求協助精進其教學者得

依前述程序辦理。 

四、新進專任教師任教未滿二年

者，得由教師所屬學院於開

學前諮詢各系(所、學位學

程)後指派教師擔任傳授者

(Mentor)，指派時以院級以

上教學優良教師為優先，提

供教學與環境適應之協助。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由中心主任指派。上述指

派之人員應提交教學發展委

員會審議。本校專任教師自

願請求協助精進其教學者得

依前述程序辦理。 

點次遞移。 

四、本校專任教師，經教學意見

反映調查結果，其追蹤輔導

措施如下： 

(一) 其任一科目學生教學評

量班級平均分數低於三

點五分以下，由教務處

列入輔導名單，書面告

知授課教師並由開課單

位主管進行晤談，並寫

成晤談紀錄表繳回教務

處。 

(二) 若同一科目連續二次列

入輔導名單或一學期任

二(含以上)科目學生教

五、本校專任教師，經教學意見

反映調查結果，其追蹤輔導

措施如下： 

(一) 其任一科目學生教學評

量班級平均分數低於三

點五分以下，由教務處

列入輔導名單，書面告

知授課教師並由開課單

位主管進行晤談，並寫

成晤談紀錄表繳回教務

處。 

(二) 若同一科目連續二次列

入輔導名單或一學期任

二(含以上)科目學生教

點次遞移。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學評量班級平均分數低

於三點五分以下，教務

長應請該教師所屬學院

(中心)主管於次學期開

學三週內實地觀察、了

解其教學現況，並向教

務長提出書面報告。教

務長應協助該教師轉介

「教學發展委員會」之

「教學諮詢小組」進行

輔導。該教師應於次一

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

活動至少三次。 

(三) 「教學諮詢小組」將輔

導結果與建議送「教學

發展委員會」審議後，

教務長應將書面結果通

知開課單位及授課教

師。 

(四) 教師不同意教學發展委

員會審議決議者，得向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學評量班級平均分數低

於三點五分以下，教務

長應請該教師所屬學院

(中心)主管於次學期開

學三週內實地觀察、了

解其教學現況，並向教

務長提出書面報告。教

務長應協助該教師轉介

「教學發展委員會」之

「教學諮詢小組」進行

輔導。該教師應於次一

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

活動至少三次。 

(三) 「教學諮詢小組」將輔

導結果與建議送「教學

發展委員會」審議後，

教務長應將書面結果通

知開課單位及授課教

師。 

(四) 教師不同意教學發展委

員會審議決議者，得向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五、本校兼任教師連續二學期教

學意見反映結果平均值每學

期低於三點五分者，將依據

「國立臺東大學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辦理。 

六、本校兼任教師連續二學期教

學意見反映結果平均值每學

期低於三點五分者，將依據

「國立臺東大學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辦理。 

點次遞移。 

六、教師教學輔導之實施，其執

行過程必須保密並顧及教師

尊嚴，除直屬系所(或其他

開課單位)主管、學院院

長、教務長、副校長及校

長，非主管業務之其他教職

員不得接觸教學輔導相關資

料。 

七、教師教學輔導之實施，其執

行過程必須保密並顧及教師

尊嚴，除直屬系所(或其他

開課單位)主管、學院院

長、教務長、副校長及校

長，非主管業務之其他教職

員不得接觸教學輔導相關資

料。 

點次遞移。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點次遞移。 

 

  



國立臺東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修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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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依據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

考核辦法第五條暨本校教師服務倫理規範第二章第二條第六款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

東大學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新進專任教師，任教前二年應參與本校教學發展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

心或三院舉辦之新進教師教學研習或工作坊每年至少八小時，並由辦理單位登入於系統

中供新進教師查詢。 

三、 新進專任教師任教未滿二年者，得由教師所屬學院於開學前諮詢各系(所、學位學程)後

指派教師擔任傳授者(Mentor)，指派時以院級以上教學優良教師為優先，提供教學與環

境適應之協助。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由中心主任指派。上述指派之人員應提交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議。本校專任教師自願請求協助精進其教學者得依前述程序辦理。 

四、 本校專任教師，經教學意見反映調查結果，其追蹤輔導措施如下： 

(一) 其任一科目學生教學評量班級平均分數低於三點五分以下，由教務處列入輔導名單，

書面告知授課教師並由開課單位主管進行晤談，並寫成晤談紀錄表繳回教務處。 

(二) 若同一科目連續二次列入輔導名單或一學期任二(含以上)科目學生教學評量班級平

均分數低於三點五分以下，教務長應請該教師所屬學院(中心)主管於次學期開學三週

內實地觀察、了解其教學現況，並向教務長提出書面報告。教務長應協助該教師轉

介「教學發展委員會」之「教學諮詢小組」進行輔導。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

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三次。 

(三) 「教學諮詢小組」將輔導結果與建議送「教學發展委員會」審議後，教務長應將書

面結果通知開課單位及授課教師。 

(四) 教師不同意教學發展委員會審議決議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五、 本校兼任教師連續二學期教學意見反映結果平均值每學期低於三點五分者，將依據「國

立臺東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六、 教師教學輔導之實施，其執行過程必須保密並顧及教師尊嚴，除直屬系所(或其他開課

單位)主管、學院院長、教務長、副校長及校長，非主管業務之其他教職員不得接觸教

學輔導相關資料。 

七、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05.修訂 

國立臺東大學____學年度第____期教學評量受輔教師晤談紀錄表 

開 課 單 位  

受 輔 教 師 姓 名  晤 談 日 期   年   月   日 

授 課 科 目  

晤 談 形 式 □面談 □電話訪談□書信/email □實地觀察 □其他             

教師對於教學問題

之說明 
 

晤 談 結 果 評 估 

【可複選】 

(了解受輔教師教學評量

不佳之可能原因) 

□教學技巧問題           □教師專長問題 

□學生學習態度問題       □運用教學設備問題 

□其他                                       

開課單位主管的意

見與建議 
 

是 否 需 引 介 至 教 師 輔 導 單 位 ? □是 □否，因           

受 輔 教 師 個 人 接 受 輔 導 意 願 ? □願意  □不願意  □不便探詢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第4點第1項第1款規定：其任一科目學生教學評量班級

平均分數低於三點五分以下，由教務處列入輔導名單，書面告知開課單位主管進行晤

談，並寫成晤談紀錄表繳回教務處。 

二、 請所屬單位主管與受輔教師會談後，依據實際晤談情況填妥此表，以密函方式於__年__

月__日前逕送教務處，俾利追蹤查核。 
 

 

 

單位主管/學院(中心)主管：________________   



111.05.修訂 

國立臺東大學____學年度第____期教學評量受輔教師晤談紀錄表 

所 屬 學 院 ( 中 心 )  

受 輔 教 師 姓 名  晤 談 日 期   年   月   日 

授 課 科 目  

晤 談 形 式 □面談 □電話訪談□書信/email □實地觀察 □其他             

教師對於教學問題

之說明 
 

晤 談 結 果 評 估 

【可複選】 

(了解受輔教師教學評量

不佳之可能原因) 

□教學技巧問題           □教師專長問題 

□學生學習態度問題       □運用教學設備問題 

□其他                                       

學院(中心)主管的意

見與建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教學輔導實施要點第4點第1項第2款規定：若同一科目連續二次列入輔導

名單或一學期任二(含以上)科目學生教學評量班級平均分數低於三點五分以下，教務長

應請該教師所屬學院(中心)主管於次學期開學三週內實地觀察、了解其教學現況，並向

教務長提出書面報告。教務長應協助該教師轉介「教學發展委員會」之「教學諮詢小

組」進行輔導。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三次。 

二、請所屬單位主管與受輔教師會談後，依據實際晤談情況填妥此表，併同「教師課程教學

觀課觀察表」、「觀課學生課後抽樣意見調查表」等資料，以密函方式於__年__月__日

前逕送教務處，俾利追蹤查核。 
 

 

 

單位主管/學院(中心)主管：________________  

 


